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以下

简称“政务处分法”）颁布施行。看到“政务处分”四个字，

不少人会想到“政纪处分”“纪律处分”“处分”等名词。

那么，这些处分之间有啥区别和联系？随着政务处分法的实

施，这些处分还有用吗？ 

“政务处分”使用后，“政纪处分”已不再使用 

据介绍，“政务处分”这个名词，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产生；相应的，监察机关已不再使用“政纪处分”这一概

念。观察可以发现，此前纪检监察机关的通报中，通常有“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 XXX 人”这样的表述；而如今，表述则变为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XXX 人”。即“党纪政纪处分”变成了

“党纪政务处分”。 

早在 2017 年 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 推进试点工作”系列文章中就指出，“政纪”概念

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党早在陕甘宁边区就开始使用这一概念。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

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将进一步推动依法执政，实现纪法分开

和纪法衔接。 

2017 年 11 月，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全国推开；紧接着，

2018 年 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中，过去的“党

纪政纪处分”表述变为“党纪政务处分”；2018年 3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实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

“政务处分”这一法律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分与政纪处分并不是简单的概念

替换。仅就处分对象而言，政纪处分的对象主要是行政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政务处分的对象范围更广，涵盖了所有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包括了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

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

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

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

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这也体现了权责对等、

失责必究的基本精神。 

党员受了政务处分，还可能同时受到纪律处分 

那么有人要问了，政务处分和纪律处分是个啥关系？让

我们以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青海省海东市民

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原大队长吴斌仁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

金等问题”为例——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9 月，吴斌仁借新房搬迁和为其

子操办婚礼之机，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 0.98 万

元；并先后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及旅游活动安排。此

外，吴斌仁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 2 月，吴

斌仁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违纪款予以收缴。 



 

 

该案中，“开除党籍”为纪律处分，“撤职”则为政务

处分。 

由此可见，政务处分针对的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纪律处分主要针对党员和党组织。当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同时也是党员，其行为构成了违纪和违法，受到政务处

分时，一样将受到纪律处分。 

那么，政务处分和纪律处分在使用时具体有何区别？ 

根据政务处分法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二者

区别如下： 

从处分主体上，政务处分作出的主体为各级监察机关；

纪律处分则为党组织；从处分对象上，政务处分对象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里就包括了党员以及非党员；纪律

处分对象为党组织和党员；从适用情形上，政务处分适用于

违法行为；纪律处分适用于违纪行为；从处理方式来说，政

务处分方式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开除”六类；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方式分为“警告”“严

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类。 

政务处分和纪律处分 



 

 

  

也就是说，虽然政务处分和纪律处分有区别，但是之间

也有联系，即当一名党员违纪的同时也存在职务违法，其将

同时受到纪律处分和政务处分。 

  

对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与处分，不能同时使用 

据介绍，在监察法出台前，我国对违法违规的公务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惩戒称为处分。 

有人又要问了，当前，政务处分和处分又是什么样的关

系呢？ 



 

 

对此，专家表示，对公职人员而言，存在政务处分和处

分两种惩戒制度，但二者不能同时使用。 

根据政务处分法第三条，监察机关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处

分。据介绍，政务处分法确立了政务处分与处分双轨并行的

二元处分体制。政务处分执行的是监察法和政务处分法的规

定，处分执行的是公务员法等其他规定。 

虽然对公职人员存在政务处分和处分两种惩戒制度，但

是二者不能同时使用。政务处分法明确，对公职人员的同一

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不得重复给

予政务处分和处分。  

那么，为何两种处分不能并用？ 

对公职人员的政务处分和处分 

 

 根据政务处分法，对公职人员的处分，政务处分的主体

是各级监察机关；处分的主体是公职人员的任免机关和单位。

但通过梳理发现，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对象，均为“公职人员”；

适用情形，均为“违法”。 

据介绍，对公职人员的同一违法行为，监察机关和公职

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不得重复给予政务处分与处分。这避免



 

 

了对同一违法行为的重复评价，符合一事不二罚的法治精神，

有利于保障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 

当然，虽然二者不能并用，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据介

绍，之所以要分别规定监察机关政务处分权和任免机关、单

位处分权，主要是体现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贯通协同。对

违法的公职人员是给予政务处分还是处分，要根据干部管理

权限以及违法案件由哪个主体调查处置更为合适等因素统

筹把握，不能有本位主义。 

 在实践中，既要防止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公职人员抢

先处分，规避监察机关政务处分的情况，也要避免监察机关

大包大揽，不加区分都给予政务处分的情况。为此，政务处

分法规定，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

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

出监察建议。 

 


